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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家庭法学》以婚姻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历史类型以及中外婚姻家
庭法的发展历史、我国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及保障措施、适用范围、结婚制度及其效力、离婚制度及
其效力、亲属家庭关系、收养制度以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等婚姻家庭法学的基本知识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阐述，吸收了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并注重对现行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讲解和分析
。
既重视传统学科理论，又能联系立法、司法实践，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具有启发性。
学习婚姻家庭法，对于学生培养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和法律意识，运用婚姻家庭法律知识解决婚姻家
庭领域的法律问题、维护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
适合法学专业婚姻家庭法学教学使用，同时可供参加自学考试及统一司法考试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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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事实婚姻 （一）事实婚姻的概念与特征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
根据国内的婚姻法学界的通说，所谓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
有以下几个特征： 1.事实婚姻的男女应无配偶，有配偶则成为事实重婚。
 2.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具有婚姻的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
男女双方是否互以配偶相待是事实婚姻与其他非婚的两性关系在内容上的重要区别。
其他不合法的性行为，不具有婚姻的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
 3.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具有公开的夫妻身份。
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又为周围的群众所公认。
也就是说，不仅内在具有夫妻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外部形式上还应有为社会所承认的夫妻身份。
这是事实婚姻与其他非婚的两性关系在形式上的重要区别。
一切违法的两性关系和行为，均不具有夫妻的名义，群众也不会承认其为夫妻。
 4.事实婚姻的当事人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
不具有法定的结婚登记形式要件，这是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区别的主要标志。
在我国，不论当事人是否举行过结婚仪式，凡未进行结婚登记的，均不是合法婚姻。
 （二）对事实婚姻的处理 在许多国家，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形式要件者，大多规定为婚姻无效或可
撤销的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由于事实婚姻在世界各国均广泛存在，考虑到婚姻关系的事实先行性，对事实婚姻在立法
或司法中又往往网开一面。
根据外国立法，对事实婚姻的处理主要有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和限制承认主义三种态度。
    第一，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
即法律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效力。
 其依据是，婚姻应重事实轻形式，以有利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夫妻关系的稳定。
英美的普通法婚即属此类。
它只要求婚姻的成立符合法定实质要件，即当事人有结婚能力、结婚目的、同居事实及夫妻身份的公
开性，而不要求具备形式要件。
普通法婚一旦形成，便与法律婚具有同等效力，须经离婚程序始得解除。
当代英国法和美国14个州原则上承认普通法婚。
 第二，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
这种主张特别强调婚姻是一种要式行为和法律对婚姻的约束力，未经法律程序的婚姻为无效婚姻。
双方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子女为非婚生子女。
《日本民法典》第739条规定：婚姻，因按户籍法规定所进行的申报，而发生效力。
不进行婚姻申报的，婚姻为无效婚姻。
 第三，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
法律为事实婚姻设定某些有效条件，一旦具备，事实婚姻便转化为合法婚姻。
有关条件主要有三种：一是达到法定同居年限或已怀孕、生育子女的；二是经法院确认；三是补办法
定手续。
同时，一些国家也强调区分当事人善意或恶意的主观条件。
凡事实婚姻的双方均为善意时，发生婚姻效力。
一方为善意时，善意一方享有受他方扶养的权利，财产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
凡事实婚姻的双方均为恶意时，则不发生婚姻的效力，但子女得为婚生子女。
 我国对事实婚姻处理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经历了从有条件承认、逐步不承认、完全不承认
再到相对承认的发展过程。
最高人民法院曾数次对处理事实婚姻作出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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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学》是指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此类法律有不同的名称，其涵义也不尽相同。
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婚姻家庭主体之间，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
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婚姻家庭法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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